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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七  本 集 團 之 未 經 審 核 備 考 財 務 資 料

意見基準

吾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投資通函申報聘約準則第 300號「投資
通函中的備考財務資料的會計師報告」進行工作。吾等之工作主要包括將未經調
整財務資料與來源文件比較、考慮用以支持作出調整之憑證以及就未經審核備考
財務資料與 貴公司董事進行討論，惟並不涉及對任何相關財務資料進行獨立審
查。

吾等已計劃及進行有關工作，以取得吾等認為必要之資料及解釋，藉此提供
足夠證據合理確保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已由 貴公司董事按所述基準妥為編製，
且該基準與 貴集團之會計政策一致，所作調整就根據上市規則第四章第 29(1)段
披露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而言乃屬恰當。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按照 貴公司董事所作之判斷及假設編製，僅為說
明用途，而基於其假設性質使然，其不能為日後發生之任何事項提供任何保證或
指標，亦未必能夠顯示：

• 貴集團於 2008年12月31日或任何未來日期之財務狀況；或

• 貴集團於截至 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或任何未來期間之業績及現金流
量。

意見

吾等認為：

(a)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由 貴公司董事按照所述基準妥為編製；

(b) 該基準與 貴集團之會計政策一致；及

(c) 就根據上市規則第四章第29(1)段所披露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而言，
所作調整乃屬恰當。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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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本通函載有根據上市規則提供之詳情，以提供關於本公司之資料。董事共同
及個別對本通函所載資料之準確性負全責，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
等全悉及確信，本通函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以致當中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2. 董事及主要股東權益披露

(a)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a)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
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
倉）；或 (b)將記入及已記入依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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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或 (c)已根據本公司所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之好倉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
董事╱主要行政 普通股數目 持有之相關    佔已發行
人員姓名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股份數目  合計  股本百分比

朱共山 5,012,343,327  －  －  5,012,343,327  32.40

 （附註1）

沙宏秋 －  －  3,360,000  3,360,000  0.02

     （附註2）

姬軍 －  －  3,000,000  3,000,000  0.02

     （附註2）

舒樺 －  －  3,000,000  3,000,000  0.02

     （附註2）

于寶東 19,832,032  －  3,000,000  22,832,032  0.15

 （附註3）    （附註2）

孫瑋 2,843,000  －  3,000,000  5,843,000  0.04

     （附註2）

湯以銘 －  －  1,200,000  1,200,000  0.01

     （附註2）

朱鈺峰 5,012,343,372  －  1,000,000  5,013,343,327  32.40

 （附註1）    （附註2）

附註：

1. 朱共山先生之權益乃由高卓投資有限公司及智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兩
家公司均由協鑫集團有限公司間接全資擁有，協鑫集團有限公司則由Asia 

Pacific Energy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Asia Pacific Energy Holdings 

Limited則由Asia Pacific Energy Fund Limited全資擁有。Asia Pacific Energy 

Fund Limited根據一項全權信託由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為朱共山先
生及其家族（包括朱共山先生之兒子及董事朱鈺峰先生）最終持有。

2. 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授予董事之購股
權，兩個計劃均於 2007年10月22日由股東採納。該等購股權可由董事於
2009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間之不同時期分別按4.10港元及0.59港
元之行使價行使。

3. 于寶東先生為Bonus Billion Group Limited及 Joy Big Holdings Limited之最
終實益擁有人。Bonus Billion Group Limited及 Joy Big Holdings Limited分
別擁有6,108,934股及13,723,098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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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
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
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依照該條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c)根據上市規則
所載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b) 主要股東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
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
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於附帶權利可在一切情
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
擁有面值 10%或以上之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身分╱ 所持股份╱  佔已發行
名稱 附註  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Asia Pacific Energy Fund 1  受控制公司 5,012,343,327  32.40

 Limited   之權益

Mandra Materials Limited 2  實益權益 857,693,644  5.54

成棟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實益權益 3,108,163,054  20.09

附註：

1. 朱共山先生之權益乃由高卓投資有限公司及智悅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兩家公司均由協鑫集團有限公司間接全資擁有，協鑫集團有限
公司則由Asia Pacific Energy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Asia Pacific 

Energy Holdings Limited則由Asia Pacific Energy Fund Limited全資
擁有。Asia Pacific Energy Fund Limited根據一項全權信託由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為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包括朱共山先生之兒
子及董事朱鈺峰先生）最終持有。

2. 張 頌 義 先 生 被 視 為 於Mandra Materials Limited及Mandra Esop 

Limited合共持有之961,134,08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Mandra Materials 

Limited及Mandra Esop Limited由張頌義先生及其家族實益擁有。
Mandra Materials Limited、Mandra Esop Limited及Mandra Silicon 

Limited分 別 持 有857,693,644股、103,440,439股 及 187,025,199股 股
份，被視為與朱共山先生一致行動之人士。Mandra Silicon Limited

為由Woo Foong Hong Limited全資擁有之公司，Woo Foong Hong 

Limited則由Moonchu Foundation for Culture & Education Limited（由
張頌義先生及其家族成立但非實益擁有之稅務豁免慈善組織）全資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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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以下實體於附有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
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表決之任何類別股本之面值中擁有
10%或以上權益：

於本集團成員公司之股份╱註冊資本之好倉

本集團
成員公司名稱 股東名稱

身分╱
權益性質

已投入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另有說明除外 )

佔註冊資本
百分比

豐縣鑫源生物質環保熱電
 有限公司

江蘇金馬房地產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2,340,000 49

阜寧協鑫環保熱電有限公司 江蘇省國神風電成套設備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200,000美元 15

博騰國際投資貿易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600,000美元 20

海門鑫源環保熱電有限公司 江蘇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320,000美元 29

江蘇通供集體資產營運中心 實益擁有人 1,600,000美元 20

昆山鑫源環保熱電有限公司 蘇州鑫圓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9,050,000美元 25

昆山高科技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6,268,000元 14

揚州港口污泥發電有限公司 揚州廣源集團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094,960美元 22

江蘇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094,960美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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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成員公司名稱 股東名稱

身分╱
權益性質

已投入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另有說明除外 )

佔註冊資本
百分比

蘇州工業園區藍天燃氣熱電
 有限公司

中新蘇州工業園區市政公用
 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90,000,000 30

蘇州蘇鑫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57,000,000 19

徐州保鑫污泥發電有限公司 華潤天能（徐州）煤電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3,808,000 24

除上述者外，據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概無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
公司披露或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之
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於附帶權利可在一切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
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擁有面值10%或以上權
益或持有該股本之任何期權。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身為於股份
或相關股份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
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之公司（或其控股公司）之董事或僱員或信託人
擁有該等權益或淡倉之信託之受益人：

• 朱共山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其
家族，包括朱鈺峰先生（朱共山先生之兒子及董事）為一項由
Asia Pacific Energy Fund Limited之最終擁有人Credit Su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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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Limited持有之全權信託之實益擁有人。詳情請參閱本
附錄八「董事及主要股東權益披露－主要股東」一節之附註；
及

•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周國民先生為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之董事總經理及財務部主管，白曉晴女士為中國投資有限責
任公司之專項投資部董事總經理。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
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成棟投資有限責
任公司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20.09%。

3. 服務合約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無董事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有或擬訂立任
何不會於一年內屆滿或不可於一年內由本公司終止而毋須作出賠償（法定賠償除
外）之服務合約。

本公司於2009年7月31日收購多晶硅及硅片業務後，本公司委任朱先生（主席
兼執行董事）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並將執行董事孫瑋先生之職責範圍擴大至除本
公司能源業務分部外亦涵蓋多晶硅及硅片業務分部之企業融資及預算計劃程序。
本公司已與朱先生及孫瑋先生各自訂立日期為2009年9月1日之補充服務合約，修
訂彼等之年薪至分別 3,000,000港元及2,000,000港元。朱先生及孫瑋先生於 2009年9

月1日前並無自本集團獲取任何薪金。

4. 董事於經擴大集團之資產或合約中之權益

董事於江蘇中能之權益

董事之一朱先生為智悅控有限公司（「智悅」）之唯一董事。智悅由一項酌
情信託擁有，朱先生為該信託之創立人及受益人之一。本公司與智悅就按代
價19,912,733,756港元收購浩悅國際有限公司及新濤集團有限公司（該兩間公
司持有江蘇中能硅業發展有限公司（「江蘇中能」）36%股本權益）及其附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份訂立日期為2009年6月3日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 I」）。本公司
另與智悅及其他賣方就按代價830,615,000美元收購協鑫光伏電力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該公司持有江蘇中能64%股本權益）全部已發行股份訂立另一份日期
為2009年6月3日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 II」）。買賣協議 I及買賣協議 II均已於
2009年7月31日完成。



– VIII-7 –

附 錄 八  一 般 資 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本通函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於經擴大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自2008年12月31日（即本集團最近期公佈之經審核綜合賬目之結算日）以來所
收購、出售或租賃或擬收購、出售或租賃之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本通函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
生效、且對經擴大集團之業務而言屬重大之任何合約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5. 董事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在被視為對本集團業務構
成或可能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之業務（「競爭業務」）中擁有須根據上市規則披露之
權益如下：

公司董事姓名

相關董事
擁有權益
之公司名稱

競爭公司
之主要業務 於競爭公司之權益百分比

(i)朱共山先生 太倉港發電廠 中國江蘇太倉熱電廠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
 （包括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
 之信託持有44%權益

南京熱電廠 中國南京熱電廠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
 （包括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
 之信託持有100%權益

龍固熱電廠 中國沛縣龍固發電廠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
 （包括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
 之信託持有59%權益

國華太倉發電廠 江蘇太倉發電廠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
 （包括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
 之信託持有22%實際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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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姓名

相關董事
擁有權益
之公司名稱

競爭公司
之主要業務 於競爭公司之權益百分比

蘭溪熱電廠 中國江蘇省蘭溪熱電廠
 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
 （包括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
 之信託持有100%權益

徐州焚燒垃圾
 發電廠

中國江蘇省徐州之焚燒
 垃圾發電廠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
 （包括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
 之信託持有25%權益

廣州永和項目 熱電廠處於建設前階段 朱共山先生實益擁有100%權益

連雲港保鑫
 生物質熱電廠

熱電廠處於建設前階段 朱共山先生實益擁有100%權益

(ii)朱鈺峰先生 太倉港發電廠 中國江蘇太倉熱電廠之運營 朱鈺峰先生透過彼控制之公司
 持有31%權益。一項以朱共山先生
 及其家族（包括朱鈺峰先生）
 為受益人之信託持有44%權益

南京熱電廠 中國南京熱電廠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朱鈺峰先生
 為其中受益人之信託持有100%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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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姓名

相關董事
擁有權益
之公司名稱

競爭公司
之主要業務 於競爭公司之權益百分比

龍固熱電廠 中國沛縣龍固發電廠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
 （包括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
 之信託持有59%權益

蘭溪熱電廠 中國江蘇省蘭溪熱電廠
 之運營

一項以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
 （包括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
 之信託持有100%權益

國華太倉發電廠 江蘇太倉發電廠之運營 朱鈺峰先生透過彼控制之公司
 持有15.5%實際權益。一項以
 朱共山先生及其家族（包括
 朱鈺峰先生）為受益人之
 信託持有22%實際權益

徐州金山橋熱電廠 中國徐州金山橋熱電廠
 之運營

朱鈺峰先生透過彼控制之
 公司持有100%權益

徐州焚燒垃圾
 發電廠

中國江蘇省徐州之焚燒
 垃圾發電廠之運營

朱鈺峰先生透過彼控制之公司
 持有75%權益。一項以朱共山先生
 及其家族（包括朱鈺峰先生）
 為受益人之信託持有2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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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姓名

相關董事
擁有權益
之公司名稱

競爭公司
之主要業務 於競爭公司之權益百分比

東吳熱電廠 中國江蘇省東吳熱電廠
 之運營

朱鈺峰先生透過彼控制之公司
 持有9%權益

結馬水電站 中國四川水電站之運營 朱鈺峰先生透過彼控制之公司
 持有75%權益

內蒙古硅錠廠 硅錠廠處於建設前階段 朱鈺峰先生透過彼控制之公司
 持有100%權益

董事會獨立於上述實體之董事會，並須向股東負責。加上獨立非執行董事克
盡己職，對董事會之決策提供舉足輕重的意見，因此，本集團能夠按公平原則獨
立於該等實體各自經營本身之業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事所知，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
繫人士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6. 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之業績預期將因收購江蘇中能所產生商譽之減值虧損而受到負面影響外，本集團
之財務或營運狀況或前景自本集團最近期公佈之經審核綜合賬目之結算日2008年
12月31日以來概無重大不利變動。董事相信有關減值虧損為 (i)因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條件產生之非現金會計處理項目；(ii)與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
績並無關係；及 (iii)對本集團業務之現金流量並無影響；故本集團主要業務活動將
不會受到影響，董事會相信本集團財務狀況維持穩健。

7. 訴訟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知，本集團成員公司及目標集團公司並無牽
涉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董事亦不知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及目標集團公司有任
何尚未了結或面臨任何重大訴訟或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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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家同意書

(a) 以下為本通函載列其意見及建議之專家之資格。

名稱 資格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b)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德勤並無於經擴大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直接或間
接擁有任何股權，亦無擁有任何可認購或提名其他人士認購經擴大集
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之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執行）。

(c) 德勤已就本通函之刊行發出同意書，同意按本通函所載形式及文義引
述其名稱及╱或轉載其意見，且迄今並無撤回同意書。

(d) 德勤並無於經擴大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自本集團最近期公佈之經審核財
務報表之結算日2008年12月31日以來所收購、出售或租賃或擬收購、出
售或租賃之任何資產中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權益。

9. 重大合約

以下為於緊接公告日期（即2010年1月8日）前兩年內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經擴大本集團成員公司訂立之可能屬重大或屬重大之合約（並非於正常業務過程
中訂立之合約）：

(a) 揚名投資有限公司與GCL-Poly Coal Mining Limited所訂立日期為2010年
2月5日有關終止買賣協旺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終止契據；

(b) 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與境外賣方、國內賣方A及國內賣方B所訂
立各自日期均為2010年1月8日有關按總代價人民幣854,100,000元間接收
購高佳太陽能合共 70.19%股本權益之收購協議；

(c) 本公司與成棟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所訂立日期為2009年11月24日之認購協
議，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及成棟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認購合共3,108,163,054

股本公司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新普通股，認購價為每股 1.7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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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公司與成棟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所訂立日期 2009年11月24日有關成立
一家合營公司以進行光伏發電業務之合營協議，起始資本為500,000,000

美元；

(e) 本公司與成棟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所訂立日期為 2009年11月17日之有條
件框架協議，內容有關認購本公司 3,108,163,054股本公司新股份及可能
成立一家合營公司以進行光伏發電業務；

(f) 本公司與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工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香港
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瑞士銀行集團香港分行所訂立日期為2009

年8月4日之配售協議，內容有關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2.83港元配
售全部 1,300,000,000股股份之所得款項總額之3.77%之代價，配售最多
1,300,000,000股新股份；

(g) 本公司與智悅按股有限公司所訂立各自日期為2009年6月3日有關收購
浩悅國際有限公司及新濤集團有限公司100%已發行股份之收購協議，
代價為 830,615,000美元；

(h) 本公司與智悅按股有限公司及其他賣方所訂立日期為2009年6月3日有
關收購協鑫光伏電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之收購協議，
代價為 19,912,733,756港元；

(i) 本公司與建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所訂立日期為2009年5月14日有關按配
售最多50,000,000股新股份之配售協議，代價為每股配售股份1.55港元配
售價配售全部 50,000,000股股份之所得款項總額之 2.5%；

(j) 揚名投資有限公司與保利協鑫煤業有限公司所訂立日期為2008年8月11

日有關以代價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127,936,000元收購協旺控股有限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買賣協議；

(k) 揚名投資有限公司與保利協鑫煤業有限公司所訂立日期為 2009年8月7

日有關買賣協旺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協議之補充協議將首
個最後完成日期延長至 201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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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本公司與華寶企業有限公司所訂立日期為 2008年11月12日有關以代價
25,000,000港元出售Park Bright Investment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買
賣協議；及

(m) 高佳太陽能與惠聯高佳就合併惠聯高佳及高佳太陽能所訂立日期為2008

年3月7日之合併協議。

10. 一般事項

(a)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b) 本公司在香港之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干諾道中8號交易廣場第
二座 3601-4室。

(c) 朱先生之地址為香港九龍紅磡紅樂道 12號海韻軒 1115室。

(d) 本公司之公司秘書為陳玉珍女士，彼為香港公司秘書公會及英國特許
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之會員。

(e)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為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

(f) 就本通函而言，除另有指明外，以下為進行兌換採用之概約匯率：(1)人
民幣兌換港元：人民幣1.00元兌1.1385港元及 (2)美元兌換人民幣：1.00美
元兌人民幣6.8270元。以上換算並不代表任何港元、人民幣或美元金額
可能已經或可以按上述匯率或按任何其他匯率換算。

(g) 本通函之英文及中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1. 備查文件

下列文件自本通函日期起至2010年2月26日（包括該日）止期間，可於任
何平日（公眾假期除外）一般辦公時間內在 (i)本公司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地址
為 香 港 中 環 干 諾 道 中8號 交 易 廣 場 第 二 座36樓3601–3604室 及 (ii)本 公 司 網 站
(www.gcl-poly.com.hk)可供查閱：

(a) 本公司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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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佳企業、高佳能源、高佳太陽能、高佳太陽能（香港）、無錫德祥及無
錫德潤之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c) 本公司截至2007年12月31日及2008年12月31日止2個年度之年報及本公
司於 2009年6月30日之中期報告；

(d) 高佳企業之會計師報告，全文載於附錄二A；

(e) 無錫德祥之會計師報告，全文載於附錄二B；

(f) 無錫德潤之會計師報告，全文載於附錄二C；

(g) 有關經擴大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之會計師報告，全文載於附錄
五；

(h) 本附錄八「重大合約」一段中提述之重大合約；

(i) 本附錄八「專家同意書」一段中提述之同意書；

(j) 本通函董事會函件「上市規則之影響」一節之股東書面批准；

(k) 本公司所刊發有關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交易、增加法定股本、配發及發
行代價股份及額外股份、發行新股之特定授權及申請清洗豁免日期為
2009年6月30日之通函；

(l) 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2009年11月30日之通函，內容有關成棟投資有限
責任公司認購本公司合共3,108,163,054股本公司根據特別授權發行之新
股份；及

(m) 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2010年1月19日之通函，內容有關金山橋蒸汽供應
協議及徐州蒸汽供應協議項下擬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




